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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羅東高級中學 

115 學年度第 1 次教師甄試 複試流程說明 

複試日期：115 年 04 月 18 日(星期六) 

壹、 報到及流程說明 

一、 08：00~08：30 攜帶准考證及本校規定之相關證件正本辦理資格審查，

逾時未完成報到審查者，視同自動放棄應考資格，報到地點為本校行政大

樓穿堂。 

二、 08：30~08：45 複試流程說明，觀海樓一樓 202、203 班教室。 

三、 08：45 開始抽順序籤。經三次點名未到者，將取消應考資格。之後依指

定時間由引導人員帶領前往準備教室或口試教室。 

 

貳、複試分「試教」與「口試」二階段進行 

一、 試教 (試教時間 20 分鐘，專業問答 5 分鐘，合計 25 分鐘)。 

（一）09：00 開始各科「試教」，輪到序號之應考人由引導人員帶至「試教準備教

室」。 

（二）「試教準備教室」抽完「範圍籤」起，準備時間 20 分鐘（抽完籤後開始計

時） 

（三）試教準備:可攜帶個人文具、課本及教具；惟不得攜帶手機、通訊器材、智慧

型穿戴式裝置等 3C 產品（個人物品可放置在教室外）。 

上台試教時只能攜帶本校提供之課本、紙張；其他自行準備的教具、物品、工

具(如電腦、圖表等)請勿使用，亦不得攜帶個人教學檔案、資歷檔案等。 

(四) 體育科試教說明 

1、 舞蹈項目請自備音樂（本校僅準備播音設備音響 1 台：讀取 USB-A

隨身碟(音樂格式需為 MP3 檔才能播放）。 

2、 教材、教具規範： 

(1)現場試教所需之教材及教具均由本校提供。為維護公平性，應試者請

勿自行攜帶個人教材或教具入場。 

(2)游泳項目為本次試教項目之一，請應試者於複試前自行備妥個人應考

物資（含：哨子、碼表、泳衣、泳帽、泳鏡等），本校不另行提供。 

3、 本校提供器材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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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器材內容 

籃球 12 顆 

排球 12 顆 

羽球 羽毛球 12 顆、羽球拍 12 支、球網 2 組 

舞蹈 播音音響 1 台、延長線 1 組 

輔助器材 標誌錐 10 支*5 組 

4、場地：本校體育館、游泳池。 

（五）準備時間結束，由引導人員帶領至試教教室。 

（六）試教時間與按鈴 

1. 18 分鐘時一短玲提醒，20 分鐘時一長鈴，應考人應立即停止試教，並

開始專業問答，專業問答 5 分鐘時一長鈴，應停止問答完成試教程序。 

2. 國文科、數學科、體育科有學生參與試教。 

 

二、 口試 

（一）09:00 開始口試。 

依口試抽籤順序由引導人員帶領至口試教室。進入口試教室時，手機、平

板電腦或通訊設備(含智慧型穿戴裝置)不得攜帶。應考人可視個人需要，

準備教學檔案或資歷檔案等，一式三份。 

（二）口試時間 10 分鐘。提醒鈴 8 分鐘一短鈴，10 分鐘一長鈴結束口試長鈴

響應考人應立即停止口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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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室配置圖<如因場地臨時調整以現場標示為準> 

 


